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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信会师报字[2019]第ZF10443号 

 

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前次募集资金使用

情况报告》。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贵公司申请发行证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任何

其他目的。我们同意将本鉴证报告作为贵公司申请发行证券的必备文

件，随同其他申报文件一起上报。 

 

二、董事会的责任  

贵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

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

[2007]500号）编制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

上述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3101号—历史财

务信息审计或审阅以外的鉴证业务》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该准则

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

报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

们认为必要的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

理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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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贵公司董事会编制的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前次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符合中国证监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报告的规定》（证监发行字[2007]500号）的规定，在所有重大方

面如实反映了贵公司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

况。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            中国注册会计师： 

（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上海                二 O 一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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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2018年12月31日止的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证监

发行字[2007]500 号）的规定，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

公司”）编制了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 2016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一） 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情况 

1、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5]3128 号”《关于核准上海华峰

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采用向特定对象非

公开发行的方式发行不超过 8,000.00 万股（含 8,000.0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本次发行主承销商为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 

截止 2016 年 3 月 14 日，公司实际已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8,000 万股，发行价格为 12.95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1,036,000,000.00

元，扣除承销保荐费 15,540,000.00 元后的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020,460,000.00 元，已由东方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

于 2016 年 3 月 14 日汇入公司开立在中国银行上海市金山支行账号为

437770973085 的募集资金专户内。以上募集资金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

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6]第 610160 号”《验资报告》。

公司在银行开设专户存储上述募集资金。 

 

2、 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列示

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账号 期末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金山支行 437770973085  已销户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启东支行 500168379740  已销户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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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1、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对照表说明 

根据本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披露的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及募集资金使

用计划，前次募投资金用于“年产 7,500 万米产业用非织造布超纤材料项目中

的一期 3,750 万米产业用非织造布超纤材料项目”。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或用途变更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或用途均未发生变更。 

 

3、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公司计划使用募集资金不超过 1,500,000,000.00 元，用于实施年产 7,500 万米

产业用非织造布超纤材料项目中的一期 3,750 万米产业用非织造布超纤材料

项目，实际的募集资金净额为 1,020,460,000.00 元，公司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为 1,020,460,000.00 元。截止本报告期末，累计支出 1,020,802,394.79 元，实

际的募集资金投入总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之间的差异主要是募集资金账

户利息收入。 

 

4、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2016 年 3 月 28 日，本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使用募集

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投项目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以募集资金置换截止

2016 年 2 月 29 日已投入年产 7,500 万米产业用非织造布超纤材料项目中的一

期 3,750 万米产业用非织造布超纤材料项目的自筹资金 960,279,370.77 元。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信会师报字[2016]第 610201 号”

《关于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鉴证

报告》。 

 

5、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

情况。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1、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对照表中实现

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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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核算效益的情况。 

 

（四）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累计收益的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累计收益主要是因为： 

1、 产品结构有所调整，公司基于新厂的实际情况，截止目前生产产品主要为相

对成熟的普通产品，因产品结构有所调整，导致产品平均售价较可行性研究

报告中的平均售价有所下降。 

 

2、 公司募投项目尚未开足产能，截止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的产能利用率为

87.26%，项目建成投产后，产能逐步释放，项目完成达产需要一定的时间。 

 

（五） 前次发行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截至 2018 年 12月 31 日，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不涉及以资产认购股份的情况。 

 

二、 2017 年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一） 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情况 

1、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855 号”《关于核准上海华峰

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向鲜丹等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

核准公司向鲜丹发行 45,923,991 股股份，向蔡友弟发行 29,178,369 股股份，

向北京奕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发行 20,875,797 股股份，向王彤发行

13,456,086 股股份，向尤光兴发行 8,052,307 股股份，向邓振国发行 5,636,154

股股份，向蔡小如发行 4,026,154 股股份，向中山市微远创新投资基金管理中

心（有限合伙）发行 2,790,609 股股份，向于净发行 3,221,154 股股份，向林

松柏发行 3,221,153 股股份，向叶成春发行 1,783,951 股股份，以及核准公司

非公开发行 17,854,114 股新股募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配套资金，购买

其持有的深圳市威富通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富通”）100%股权。 

截止 2017 年 6 月 30 日，公司实际已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156,019,839 股，每股

面值 1 元，变更后的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31,019,839.00 元。其中，鲜丹、蔡友

弟、北京奕铭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王彤、尤光兴、邓振国、蔡小如、

中山市微远创新投资基金管理中心（有限合伙）、于净、林松柏、叶成春以

其合计持有威富通 85.80%的股权出资 1,758,849,690.62 元，其中计入注册资本

138,165,725.00 元，计入资本溢价 1,620,683,965.62 元；公司非公开发行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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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普通股 17,854,114 股，发行价格 14.05 元/股，募集资金总额为 250,850,309.38

元，扣除发行费用 11,745,283.02 元，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239,105,026.36

元，已由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于 2017 年 6 月 30

日汇入公司开立在中国银行上海市卫零路支行账号为 449473688124 的募集资

金专户内。以上募集资金业经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

由其出具“信会师报字[2017]第 ZF10659 号”《验资报告》。 

 

2、 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在银行账户的存储情况列示

如下：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募集资金存储银行名称 账号 期末余额 备注 

中国银行上海市卫零路支行 449473688124  已销户 

 

（二）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1、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止 2018 年 12 月 31 日，本公司累计使用配套募集资金 239,105,026.36 元，

全部用于支付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的现金对价。具体情况详见本报告附件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或用途变更情况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或用途均未发生变更。 

 

3、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公司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发生变更。 

 

4、 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及未使用完毕募集资金情况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前次募集资金已经使用完毕，不存在募集资金结余

情况。 

 

（三）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1、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3。对照表中实现

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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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不存在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核算效益的情况。 

 

3、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累计收益的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累计实现的收益低于承诺累计收益主要是因为： 

2017 年 8 月 4 日，中国人民银行支付结算司发布《关于将非银行支付机构

网络支付业务由直连模式迁移至网联平台处理的通知》（银支付[2017]209 

号），要求自 2018 年 6 月 30 日起，支付机构受理的涉及银行账户的网络支付

业务全部通过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清算平台（即“网联平台”）处理。同时，

要求各银行和支付机构应于 2017 年 10 月 15 日前完成接入网联平台和业务迁

移相关准 备工作，即 2018 年 6 月 30 日起直连模式将被全部切断。 

根据上述文件要求，2018 年原支付机构跨行支付直连银行陆续迁移通过网联

平台处理。受此影响，威富通 2018 年业务收入和净利润有所下滑。 

 

4、 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 

（1）资产权属变更情况 

2017年 6 月 23 日,威富通取得了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变更（备案） 

通知书》及新的营业执照，股权过户手续及相关工商登记已经完成。本次变

更后, 威富通成为公司 100%控股的子公司。 

 

（2）资产账面价值变更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 12 月 31 日 2017 年 12 月 31 日 2018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29,183.64 48,156.14 58,043.58 

负债总额 5,905.50 6,213.28 4,847.10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合计 23,085.96 41,403.32 52,547.38 

 

（3）生产经营情况 

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威富通股权后，威富通生产经营情况稳定，未

发生重大变化。 

 



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止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使用情况报告 第 6 页 

（4）效益贡献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净利润 15,710.46 18,360.80 14,266.40 

减：非经常性损益 269.21 871.31 1,056.1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的净利润（注） 15,441.25 17,489.49 13,210.24 

注：威富通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所产生的影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

利润。 

 

（5）业绩承诺履行情况 

鲜丹、蔡友弟、北京奕铭、王彤、尤光兴、邓振国、于净、叶成春对于威富

通的业绩作出如下承诺：威富通 2016 年度、2017 年度、2018 年度分别实现

的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不低于

13,000 万元、15,700 万元、18,600 万元。在承诺年度内，若威富通的累计实

现净利润未达到累计承诺净利润的，鲜丹、蔡友弟、北京奕铭、王彤、尤光

兴、邓振国、于净、叶成春应以本次交易完成后其从华峰超纤获得的股份及

现金向威富通进行补偿。具体补偿方式在华峰超纤与其签订的《盈利预测补

偿协议》、《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议》及《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之补充协

议（二）》中约定。 

2016 年度、2017 年度和 2018 年度，威富通经审计的合并报表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为 15,441.25 万元、17,485.95 万元和

13,202.10 万元，累计实现效益 46,129.30 万元，低于《盈利预测补偿协议》中

鲜丹、蔡友弟、北京奕铭、王彤、尤光兴、邓振国、于净、叶成春承诺预测

数的累计金额，存在需进行业绩补偿的情形。 

 

三、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的信息披露对照情况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与公司对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的有关内容不存在差

异。 

 

附件 1：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附件 2：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1） 

附件 3：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 

 

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9年4月26日



 

 

附件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募集资金总额： 1,259,565,026.36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1,259,907,421.15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0.00  

   

       2016 年： 

 

1,020,799,619.73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00  

   

2017 年： 

 

239,107,801.42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日期（或

截止日项目完工

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

集后承诺投资金额

的差额（注 2） 

  承诺投资项目                   

1 

年产 7,500 万米产业用非织

造布超纤材料项目中的一

期 3,750 万米产业用非织造

布超纤材料项目 

年产 7,500 万米产业用非

织造布超纤材料项目中的

一期 3,750 万米产业用非

织造布超纤材料项目 

1,500,000,000.00 1,020,460,000.00 1,020,802,394.79 1,500,000,000.00 1,020,460,000.00 1,020,802,394.79 342,394.79 注 1 

 2.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威富通 100%股权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

威富通 100%股权 

239,105,026.36 239,105,026.36 239,105,026.36 239,105,026.36 239,105,026.36 239,105,026.36 

 

不适用 

  合计   1,739,105,026.36 1,259,565,026.36 1,259,907,421.15 1,739,105,026.36 1,259,565,026.36 1,259,907,421.15 342,394.79   

注1：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分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16年6月30日，第二阶段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17年3月31日。 

注2：截止日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为342,394.79元，系募集资金账户利息收入。 



 

 

附件2：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1） 

 

单位：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

投资项

目累计

产能利

用率 

（注 1） 

承诺效益（注 2） 

最近三年实现效益 截止日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累计实现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年均销售收入   年均利润总额   销售收入   利润总额   销售收入   利润总额   销售收入   利润总额  销售收入 利润总额   

  承诺投资项目                     

1 

年产 7,500 万

米产业用非织

造布超纤材料

项目中的一期

3,750万米产业

用非织造布超

纤材料项目 

87.26% 1,567,965,400.00 274,595,000.00 370,123,620.40  3,676,333.55 1,256,623,725.32 65,599,762.83 1,265,922,418.95 74,792,723.74 2,892,669,764.67 144,068,820.12 

否 

（注 3） 

注1：截止日投资项目累计产能利用率是指投资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至截止日期间，投资项目的实际产量与设计产能之比。 

注2：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分两阶段实施，第一阶段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16年6月30日，第二阶段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为2017年3月31日。 

注3：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达到预计效益主要是由于产品结构调整和投产到达产存在的时间差异所致，具体详见“一、（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附件3：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2） 

 

单位：上海华峰超纤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截止日投资项目 

累计产能利用率 

承诺效益（注 1） 最近三年实现效益情况 

截止日累计

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

号 

项目名称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2016 年度 2017 年度 2018 年度 

1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威富通 100%股权 不适用 13,000.00 15,700.00 18,600.00 15,441.25 17,489.49 13,210.24 46,140.98 否（注 2） 

注1：威富通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及交易募集配套资金所产生的影响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注2：具体详见“二、（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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